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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漁業天然災害緊急紓困貸款要點審議通過 

編輯室 

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9月 2日表示，中央銀行農業金融策劃委員會已審議通過該會研訂

的「農漁業天然災害緊急紓困貸款要點」。 

  此項紓困貸款資金總額暫定為新台幣35億元，由農業發展基金透過農業行庫直接貸放或

轉貸給農漁會信用部貸放。目前利率為年息百分之 4.5。 

  農委會說，今後台澎金馬地區一旦颱風豪雨、霜害、乾旱或地震成災時，災區內的農漁

民都可依照該要點的規定，申請復舊、復建和復耕的低利貸款。 

  農委會說，前述天然災害發生後，該會將視災情的輕重，宣佈災區的範圍，災區內農會

會員（不包括贊助會員）或漁會甲類會員持有當地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或村里長出具之受災

證明，或經貸款機關調查認定屬實者，即可向鄰近農業行庫或農漁會提出貸款的申請。 

  緊急紓困貸款項目包括：(一)農漁業用地復舊、農宅復建、農林漁牧機械設備復舊、漁

船建造或修護，以上各項貸款期限均為 7年。(二)恢復農村漁牧生產貸款，期限為 3年。(三)

災後農家生活費用貸款，期限為 1 年。貸款額度可依實際需要核貸，但災後農家生活費用貸

款，每戶以 5萬元為最高限額。 

  農委會指出，緊急紓困貸款必須於災害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，並在六個月內動用貸

款資金。本金每半年為一期平均攤還，但期限為七年的貸款及恢復造林果樹生產貸款，可於

貸滿一年半時攤還第一期本金。利息每半年繳付一次。借款人應提供貸款機構所要求的擔保

品或擔保人，必要時可申請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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